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保护局移动源污染排放检测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公告

项目名称：移动源污染排放检测

采购人名称：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中鼎传鸿（北京）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内容：第一包：加油站车用油品清净剂委托检测、第六包：轻型

汽油车检测、第七包：重型柴油车检测、第八包：车辆氮氧化物检测。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 470.64 万元整：其中第

一包分包预算金额人民币 28.32 万元、第六包分包预算金额 80万元、第七

包分包预算金额 240 万元、第八包分包预算金额 48万元。

拟采购的服务的说明：第一包：东城区生态环境局为加强车用燃油清净性

的监管，开展油品清净性情况的检查，检测工作。拟委托具备省级（含）

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的第三方综合实验室承担油品清净性的检测工作。第六包：

在对东城区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监管工作时，需要对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

开展检测。拟委托具备省级（含）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

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第三方综合实验室承

担。第七包：以外包的形式，对途径和注册地在东城区的重型柴油车尾气

污染物进行遥感检测及仪器法检测，为执法提供依据。第八包：东城区生

态环境局为检测重型柴油车尾气排放中氮氧化物是否超标，拟委托具备省

级（含）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第三方综合实验室承担重型汽车氮氧化物快速检

测。

采用单一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第一包：加油站车用油品清净剂委

托检测：本次采购项目需要供应商同时具有省级（含）以上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

书，能力范围中包括 GB19592-2004《车用汽油清净剂》中规定的与本项目

相关的能力认证，供应商实验室具备可完成符合 GB19592-2004《车用汽油

清净剂》的汽油清净性检测的设备、校准仪器和操作细则（省级（含）以

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证书，能力范围中包括 GB19592-2004《车用汽油清净剂》中

规定的与本项目相关的能力认证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并依据

GWKB1.1-2011《车用汽油有害物质控制标准（第四、五阶段）》进行评价

的两个资质的检测单位才能完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是一个通过计量认

证的第三方综合实验室，资质认定内容包括此两项内容。且据考证，《车

用汽油清净剂》GWKB1.1-2011 没有第二家社会检测单位通过资质认定。该

实验室具有充足的检测人员，技术力量雄厚，检测人员均经过岗前培训，

取得上岗证，能够满足本次招标项目的检测任务。

第六包：轻型汽油车检测：本次采购项目需供应商同时具有具备省级（含）

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供应商实验室具备可完成符合 GB18285-2018《汽油

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的汽油车双怠

速污染物排放检测的设备、校准仪器和操作细则（提供省级（含）以上质

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证书，能力范围中包括 GB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中规定的与本项目相关的能力认证

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

方法(遥测法)DB11/318-2005 两个资质的检测单位才能完成。中辉国环（北

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是一个通过计量认证的第三方综合实验室，资质认

定内容包括此两项内容。且据考证，《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DB11/044—2014）没有第二家社会检测单位通过资质认定。该

实验室具有充足的检测人员，技术力量雄厚，检测人员均经过岗前培训，

取得上岗证，能够满足本次招标项目的检测任务。

第七包：重型柴油车检测：本次采购项目需要供应商同时具有省级（含）

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

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及《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

术要求（遥感检测法）》HJ845-2017 两个能力认证资质的检测单位才能完

成。中辉国环（北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是一个通过计量认证的第三方综

合实验室，资质认定包括此两项内容。据考证，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及《在用柴油车

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检测法）》HJ845-2017 没有第二家

社会检测单位通过资质认定。该实验室具有充足的检测人员，技术力量雄

厚，检测人员经过岗前培训，取得上岗证，能够满足本次招标项目的检测

任务。

第八包：车辆氮氧化物检测：本次采购项目需供应商具备省级（含）以上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证书，证书能力范围中包括 DB11/1476-2017《重型汽车氮氧化

物快速检测方法及排放限值》中规定的与本项目相关的能力认证资质的检

测单位才能完成。北京尧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个通过计量认证的第三

方综合实验室，资质认定包括此项内容。据考证，《重型汽车氮氧化物快

速检测方法及排放限值》DB11/1476-2017 没有第二家社会检测单位通过资

质认定。该实验室具有充足的检测人员，技术力量雄厚，检测人员经过岗

前培训，取得上岗证，能够满足本次招标项目的检测任务。

中鼎传鸿（北京）招标代理公司作为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于 2019

年 6月 18 日根据有关规定，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等相关

网络媒体上发布了公开招标公告。至 2019 年 7 月 9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止，第一包：加油站车用油品清净剂委托检测仅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报名购买了招标文件并按时递交了投标文件；第六包：轻型汽油车检测仅

有中辉国环（北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报名购买了招标文件并按时递交了

投标文件；第七包：重型柴油车检测仅有中辉国环（北京）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报名购买了招标文件并按时递交了投标文件；第八包：车辆氮氧化物

检测仅有北京尧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名购买了招标文件并按时递交了投

标文件。评审专家对招标文件进行了审核，招标文件无歧视性或排他性条

款，各项要求、参数等的设定符合相关规定。

据此，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特申请将上述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方式实施采购。

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

第一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第六包：中辉国环（北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第七包：中辉国环（北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第八包：北京尧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地址：

第一包：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大羊坊 8号

第六包：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迤西(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7幢 1层

第七包：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迤西(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7幢 1层

第八包：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69号 4单元 1508 号

专业人员对相关供应商因专利、专有技术等原因具有唯一性的具体论证意

见，以及专业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职称：

专业人员 1 闫学强 职称
高级工

程师
工作单位

北京市林业勘察设计院

（北京市林业资源监测中心）

专业人员 2 吴玉梅 职称
高级工

程师
工作单位 北京市水文总站

专业人员 3 李悦红 职称
高级工

程师
工作单位 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

专业人员

论证意见

专业技术人员对北京市东城区环境保护局移动源污染排放检测项

目第一包：加油站车用油品清净剂委托检测、第六包：轻型汽油车检

测、第七包：重型柴油车检测、第八包：车辆氮氧化物检测的采购需

求及专有技术性进行了论证，本项目第一包、第六包、第七包、第八

包的采购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只能从唯一供应商

处采购”的规定，适宜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公示期限：本项目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征求意见公示期从 2019 年 07 月

12 日到 2019 年 07 月 19 日止。



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

2019 年 07 月 19 日 17:00（北京时间）之前以实名书面意见（包括联系人、

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给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并同时抄

送相关财政部门。

采购人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六条甲 17号

采购人联系人、联系电话：李建新 010-67215465

代理机构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7号 6 层 612 室

代理机构联系人、联系电话：张文娟 010-62355611

财政部门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2号

财政部门联系人联系电话：徐老师 010-64164817

中鼎传鸿（北京）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2 日


